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建字第91號

原      告  星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峯安  

訴訟代理人  李詩皓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裕萊投資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韓泰生  

訴訟代理人  田振慶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邱瑞元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張  揚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於民國111年7月22日就坐落於新北市○○區

○○路000號13樓房屋(下稱系爭房屋)簽立室內設計委任承

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設計合約)，約定室內設計費為新臺幣

(下同)258,300元，嗣原告依約交付相關設計圖說予被告，

詎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拒不給付，依系爭設計合約之約

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被告應給付原告103,000元。兩造

又簽立室內裝修工程委任承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工程合約)，

該工程業已完成並交付被告使用，被告已經驗收，原告依系

爭工程合約之約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

尾款113,924元。另兩造又合意追加工程，包含「鋁窗工

程」、「鐵件(藍鯨大門)工程」、「衛浴設備」、「空調工

程」、「全熱交換機」、「水管隔音保管工程」等，工程款

總額為1,825,242元，被告尚未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為925,4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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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(聲明仍請求967,387元)。又被告應給付原告請求宏國大

央北-A1之13樓及宏國大央北-A6之13樓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

(下稱宏國大樓設計報酬)尾款共計51,975元。至被告主張遲

延違約金云云，兩造因被告係請原告先施作部分項目，部分

項目待被告審酌後再予追加，故並未約定施工(完工)期限，

被告陳稱系爭合約裝修工程完工期限應為112年5月30日云

云，顯為被告片面陳述，要無可採。以上各項合計為

1,236,286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,236,286元，及

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

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水磨石工程僅餘7,925元未付，本件工程均為原

告承攬範圍，原告承攬工程有諸多瑕疵，未完全給付，且經

被告催告後仍未修補，被告未完成工程驗收，原告不得向被

告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，包含原合約尾款113,924元及追

加工程款項。另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系爭設計合約尾款

103,000元，因原告已免除被告給付設計費尾款之債務。又

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，因原

告並未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不符合請款條件。又被告得

依系爭工程合約第10條第1款、第16條第1款向原告請求給付

懲罰性違約金及賠償1,352,422元，另得依民法第179條向原

告請求返還216,900元，並於上開金額總計1,520,175元範圍

內向原告主張抵銷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，如受不利判

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本件兩造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設計合

約，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未給付，兩造又簽立系爭工程

合約，兩造並合意追加工程，追加工程價款總計1,825,242

元，被告尚未支付之餘額為925,443元等情，有系爭設計合

約書、系爭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，並為兩造所不爭，堪以認

定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前揭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被告並

以前詞為辯，經查：

　㈠原告雖主張已依約交付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被告應給付原告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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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103,000元，但被告拒不給付云云，按債權人向債務人表

示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者，債之關係消滅，民法第343條定有

明文。查，原告雖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設計合約之尾款

103,000元云云，但依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出具之聲明書，

當中已記載：設計合約不收取設計費尾款40%，金額：

103,000元整（見本院卷第151頁)，原告雖又稱該聲明書並

未經兩造簽名云云，但該聲明書係原告公司之文書格式，其

使用往來符合商業慣例，自屬有效，原告應已免除被告此筆

尾款債務，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。

　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云

云，已經被告否認，依兩造就宏國大樓室內設計委任承攬所

定之合約第5條第2項，係約定：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

50%的尾款，新臺幣28,875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

支付）；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的尾款，新臺幣

23,100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）(見本院卷第

51、55頁)。是依上開約定，原告於設計確認稿完成後，始

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尾款，惟被告已否認原告有向被告確認設

計稿內容，原告雖舉證人之證詞為據，證人呂嘉蕙雖證述被

告要求其為變更圖說，有與被告公司完成核對，有給被告確

認設計稿內容等情(見本院卷第306至307頁)，但證人呂嘉蕙

稱係於112年2月11日完成核對(見本院卷第306頁)，較合約

所定之確認日期111年11月7日已有延誤，而所謂設計稿確

認，依合約第3條應包括洽商工程上有關問題、解釋工程一

切疑問及建議施工諮詢等事項，但證人呂嘉蕙對設計稿確認

之證述僅稱：核對完就完成之語（見本院卷第307頁)，對照

兩造之陳述，縱使證人所言屬實，兩造間對於設計稿確認一

事，於認知上顯然存在落差，尚難認原告已經依約履行，原

告請求此部分報酬，自無可採。

　㈢原告又請求工程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原告雖稱被告自行發

包項目非在原告承攬範圍云云，但證人即本案承包商呂嘉蕙

已證述其發包所有項目，部分項目雖是被告找來廠商，但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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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是其找來，其與原告配合，負責執行本案等情(見本院卷

第302頁)，可見，實不能因發包或廠商由何人找來而區分承

攬範圍，原告主張顯不可採，是被告抗辯除原告起訴主張之

工程項目外，尚有諸多定作項目如大門門洞加高、美斯版材

料費、木作工程、圓盤鐵件工程、油漆工程、吧台水磨石工

程、地毯工程、不銹鋼把手圓盤飾板、鏡子飾條等，有請款

單、工程進度計畫表可憑(見本院卷第127、129頁)，除項目

外，被告亦爭執項目中有諸多瑕疵，原告主張已經將工程悉

數交付驗收云云，自無可採。又查，被告抗辯施作有瑕疵之

項目除吧台水磨石工程外，依證人呂嘉蕙之證述，尚包括被

證9-1所示廚具到立牆的距離過深、被證10所示唱片盤架LED

燈鋁條、燈條無法黏緊、被證11吧台吊架的高度未留足30公

分而過短、冷氣管工程有管線嚴重外露、LED燈具不符被告

需求等(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)，可見，原告所承攬之工程

有瑕疵，至為明顯，且被告尚舉出如清單及照片所列之瑕疵

(見本院卷第207至271頁)，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日、同年

12月29日發函催告原告，有律師函可憑(見本院卷第143至

150頁)，未獲置理，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13條之約定，被告

以此抗辯自屬有據，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包括追加部分在內

之工程款，自無理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請求各項報酬均無理由，均不應准許，

從而，原告依兩造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，為無理

由，均應駁回。至被告抵銷之抗辯，即無庸再為審酌，併此

敘明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，應

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決結

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陳正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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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挺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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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建字第91號
原      告  星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峯安  
訴訟代理人  李詩皓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裕萊投資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韓泰生  
訴訟代理人  田振慶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邱瑞元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張  揚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於民國111年7月22日就坐落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3樓房屋(下稱系爭房屋)簽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設計合約)，約定室內設計費為新臺幣(下同)258,300元，嗣原告依約交付相關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詎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拒不給付，依系爭設計合約之約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被告應給付原告103,000元。兩造又簽立室內裝修工程委任承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工程合約)，該工程業已完成並交付被告使用，被告已經驗收，原告依系爭工程合約之約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13,924元。另兩造又合意追加工程，包含「鋁窗工程」、「鐵件(藍鯨大門)工程」、「衛浴設備」、「空調工程」、「全熱交換機」、「水管隔音保管工程」等，工程款總額為1,825,242元，被告尚未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為925,443元(聲明仍請求967,387元)。又被告應給付原告請求宏國大央北-A1之13樓及宏國大央北-A6之13樓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(下稱宏國大樓設計報酬)尾款共計51,975元。至被告主張遲延違約金云云，兩造因被告係請原告先施作部分項目，部分項目待被告審酌後再予追加，故並未約定施工(完工)期限，被告陳稱系爭合約裝修工程完工期限應為112年5月30日云云，顯為被告片面陳述，要無可採。以上各項合計為1,236,286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,236,28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水磨石工程僅餘7,925元未付，本件工程均為原告承攬範圍，原告承攬工程有諸多瑕疵，未完全給付，且經被告催告後仍未修補，被告未完成工程驗收，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，包含原合約尾款113,924元及追加工程款項。另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系爭設計合約尾款103,000元，因原告已免除被告給付設計費尾款之債務。又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，因原告並未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不符合請款條件。又被告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10條第1款、第16條第1款向原告請求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及賠償1,352,422元，另得依民法第179條向原告請求返還216,900元，並於上開金額總計1,520,175元範圍內向原告主張抵銷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，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本件兩造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設計合約，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未給付，兩造又簽立系爭工程合約，兩造並合意追加工程，追加工程價款總計1,825,242元，被告尚未支付之餘額為925,443元等情，有系爭設計合約書、系爭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，並為兩造所不爭，堪以認定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前揭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被告並以前詞為辯，經查：
　㈠原告雖主張已依約交付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被告應給付原告尾款103,000元，但被告拒不給付云云，按債權人向債務人表示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者，債之關係消滅，民法第343條定有明文。查，原告雖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設計合約之尾款103,000元云云，但依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出具之聲明書，當中已記載：設計合約不收取設計費尾款40%，金額：103,000元整（見本院卷第151頁)，原告雖又稱該聲明書並未經兩造簽名云云，但該聲明書係原告公司之文書格式，其使用往來符合商業慣例，自屬有效，原告應已免除被告此筆尾款債務，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。
　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云云，已經被告否認，依兩造就宏國大樓室內設計委任承攬所定之合約第5條第2項，係約定：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的尾款，新臺幣28,875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）；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的尾款，新臺幣23,100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）(見本院卷第51、55頁)。是依上開約定，原告於設計確認稿完成後，始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尾款，惟被告已否認原告有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原告雖舉證人之證詞為據，證人呂嘉蕙雖證述被告要求其為變更圖說，有與被告公司完成核對，有給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等情(見本院卷第306至307頁)，但證人呂嘉蕙稱係於112年2月11日完成核對(見本院卷第306頁)，較合約所定之確認日期111年11月7日已有延誤，而所謂設計稿確認，依合約第3條應包括洽商工程上有關問題、解釋工程一切疑問及建議施工諮詢等事項，但證人呂嘉蕙對設計稿確認之證述僅稱：核對完就完成之語（見本院卷第307頁)，對照兩造之陳述，縱使證人所言屬實，兩造間對於設計稿確認一事，於認知上顯然存在落差，尚難認原告已經依約履行，原告請求此部分報酬，自無可採。
　㈢原告又請求工程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原告雖稱被告自行發包項目非在原告承攬範圍云云，但證人即本案承包商呂嘉蕙已證述其發包所有項目，部分項目雖是被告找來廠商，但廠商是其找來，其與原告配合，負責執行本案等情(見本院卷第302頁)，可見，實不能因發包或廠商由何人找來而區分承攬範圍，原告主張顯不可採，是被告抗辯除原告起訴主張之工程項目外，尚有諸多定作項目如大門門洞加高、美斯版材料費、木作工程、圓盤鐵件工程、油漆工程、吧台水磨石工程、地毯工程、不銹鋼把手圓盤飾板、鏡子飾條等，有請款單、工程進度計畫表可憑(見本院卷第127、129頁)，除項目外，被告亦爭執項目中有諸多瑕疵，原告主張已經將工程悉數交付驗收云云，自無可採。又查，被告抗辯施作有瑕疵之項目除吧台水磨石工程外，依證人呂嘉蕙之證述，尚包括被證9-1所示廚具到立牆的距離過深、被證10所示唱片盤架LED燈鋁條、燈條無法黏緊、被證11吧台吊架的高度未留足30公分而過短、冷氣管工程有管線嚴重外露、LED燈具不符被告需求等(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)，可見，原告所承攬之工程有瑕疵，至為明顯，且被告尚舉出如清單及照片所列之瑕疵(見本院卷第207至271頁)，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日、同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原告，有律師函可憑(見本院卷第143至150頁)，未獲置理，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13條之約定，被告以此抗辯自屬有據，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包括追加部分在內之工程款，自無理由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請求各項報酬均無理由，均不應准許，從而，原告依兩造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，為無理由，均應駁回。至被告抵銷之抗辯，即無庸再為審酌，併此敘明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陳正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挺育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建字第91號

原      告  星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峯安  

訴訟代理人  李詩皓律師

被      告  裕萊投資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韓泰生  

訴訟代理人  田振慶律師

            邱瑞元律師

            張  揚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於民國111年7月22日就坐落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

    路000號13樓房屋(下稱系爭房屋)簽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合

    約書(下稱系爭設計合約)，約定室內設計費為新臺幣(下同)

    258,300元，嗣原告依約交付相關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詎被告

    尚餘尾款103,000元拒不給付，依系爭設計合約之約定及民

    法第505條第1項，被告應給付原告103,000元。兩造又簽立

    室內裝修工程委任承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工程合約)，該工程

    業已完成並交付被告使用，被告已經驗收，原告依系爭工程

    合約之約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1

    3,924元。另兩造又合意追加工程，包含「鋁窗工程」、「

    鐵件(藍鯨大門)工程」、「衛浴設備」、「空調工程」、「

    全熱交換機」、「水管隔音保管工程」等，工程款總額為1,

    825,242元，被告尚未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為925,443元(聲明

    仍請求967,387元)。又被告應給付原告請求宏國大央北-A1

    之13樓及宏國大央北-A6之13樓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(下稱宏

    國大樓設計報酬)尾款共計51,975元。至被告主張遲延違約

    金云云，兩造因被告係請原告先施作部分項目，部分項目待

    被告審酌後再予追加，故並未約定施工(完工)期限，被告陳

    稱系爭合約裝修工程完工期限應為112年5月30日云云，顯為

    被告片面陳述，要無可採。以上各項合計為1,236,286元。

    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,236,28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

   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

    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水磨石工程僅餘7,925元未付，本件工程均為原告承攬範圍，原告承攬工程有諸多瑕疵，未完全給付，且經被告催告後仍未修補，被告未完成工程驗收，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，包含原合約尾款113,924元及追加工程款項。另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系爭設計合約尾款103,000元，因原告已免除被告給付設計費尾款之債務。又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，因原告並未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不符合請款條件。又被告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10條第1款、第16條第1款向原告請求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及賠償1,352,422元，另得依民法第179條向原告請求返還216,900元，並於上開金額總計1,520,175元範圍內向原告主張抵銷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，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本件兩造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設計合約

    ，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未給付，兩造又簽立系爭工程合

    約，兩造並合意追加工程，追加工程價款總計1,825,242元

    ，被告尚未支付之餘額為925,443元等情，有系爭設計合約

    書、系爭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，並為兩造所不爭，堪以認定

    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前揭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被告並以

    前詞為辯，經查：

　㈠原告雖主張已依約交付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被告應給付原告尾

    款103,000元，但被告拒不給付云云，按債權人向債務人表

    示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者，債之關係消滅，民法第343條定有

    明文。查，原告雖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設計合約之尾款103,

    000元云云，但依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出具之聲明書，當中

    已記載：設計合約不收取設計費尾款40%，金額：103,000元

    整（見本院卷第151頁)，原告雖又稱該聲明書並未經兩造簽

    名云云，但該聲明書係原告公司之文書格式，其使用往來符

    合商業慣例，自屬有效，原告應已免除被告此筆尾款債務，

    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。

　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云云

    ，已經被告否認，依兩造就宏國大樓室內設計委任承攬所定

    之合約第5條第2項，係約定：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

    的尾款，新臺幣28,875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

    ）；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的尾款，新臺幣23,100元

    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）(見本院卷第51、55頁)

    。是依上開約定，原告於設計確認稿完成後，始得向被告請

    求給付尾款，惟被告已否認原告有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

    原告雖舉證人之證詞為據，證人呂嘉蕙雖證述被告要求其為

    變更圖說，有與被告公司完成核對，有給被告確認設計稿內

    容等情(見本院卷第306至307頁)，但證人呂嘉蕙稱係於112

    年2月11日完成核對(見本院卷第306頁)，較合約所定之確認

    日期111年11月7日已有延誤，而所謂設計稿確認，依合約第

    3條應包括洽商工程上有關問題、解釋工程一切疑問及建議

    施工諮詢等事項，但證人呂嘉蕙對設計稿確認之證述僅稱：

    核對完就完成之語（見本院卷第307頁)，對照兩造之陳述，

    縱使證人所言屬實，兩造間對於設計稿確認一事，於認知上

    顯然存在落差，尚難認原告已經依約履行，原告請求此部分

    報酬，自無可採。

　㈢原告又請求工程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原告雖稱被告自行發

    包項目非在原告承攬範圍云云，但證人即本案承包商呂嘉蕙

    已證述其發包所有項目，部分項目雖是被告找來廠商，但廠

    商是其找來，其與原告配合，負責執行本案等情(見本院卷

    第302頁)，可見，實不能因發包或廠商由何人找來而區分承

    攬範圍，原告主張顯不可採，是被告抗辯除原告起訴主張之

    工程項目外，尚有諸多定作項目如大門門洞加高、美斯版材

    料費、木作工程、圓盤鐵件工程、油漆工程、吧台水磨石工

    程、地毯工程、不銹鋼把手圓盤飾板、鏡子飾條等，有請款

    單、工程進度計畫表可憑(見本院卷第127、129頁)，除項目

    外，被告亦爭執項目中有諸多瑕疵，原告主張已經將工程悉

    數交付驗收云云，自無可採。又查，被告抗辯施作有瑕疵之

    項目除吧台水磨石工程外，依證人呂嘉蕙之證述，尚包括被

    證9-1所示廚具到立牆的距離過深、被證10所示唱片盤架LED

    燈鋁條、燈條無法黏緊、被證11吧台吊架的高度未留足30公

    分而過短、冷氣管工程有管線嚴重外露、LED燈具不符被告

    需求等(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)，可見，原告所承攬之工程

    有瑕疵，至為明顯，且被告尚舉出如清單及照片所列之瑕疵

    (見本院卷第207至271頁)，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日、同年

    12月29日發函催告原告，有律師函可憑(見本院卷第143至15

    0頁)，未獲置理，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13條之約定，被告以

    此抗辯自屬有據，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包括追加部分在內之

    工程款，自無理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請求各項報酬均無理由，均不應准許，

    從而，原告依兩造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，為無理

    由，均應駁回。至被告抵銷之抗辯，即無庸再為審酌，併此

    敘明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，應

    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決結

    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陳正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挺育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建字第91號

原      告  星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峯安  

訴訟代理人  李詩皓律師

被      告  裕萊投資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韓泰生  

訴訟代理人  田振慶律師

            邱瑞元律師

            張  揚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於民國111年7月22日就坐落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3樓房屋(下稱系爭房屋)簽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設計合約)，約定室內設計費為新臺幣(下同)258,300元，嗣原告依約交付相關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詎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拒不給付，依系爭設計合約之約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被告應給付原告103,000元。兩造又簽立室內裝修工程委任承攬合約書(下稱系爭工程合約)，該工程業已完成並交付被告使用，被告已經驗收，原告依系爭工程合約之約定及民法第505條第1項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13,924元。另兩造又合意追加工程，包含「鋁窗工程」、「鐵件(藍鯨大門)工程」、「衛浴設備」、「空調工程」、「全熱交換機」、「水管隔音保管工程」等，工程款總額為1,825,242元，被告尚未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為925,443元(聲明仍請求967,387元)。又被告應給付原告請求宏國大央北-A1之13樓及宏國大央北-A6之13樓之室內設計委任承攬(下稱宏國大樓設計報酬)尾款共計51,975元。至被告主張遲延違約金云云，兩造因被告係請原告先施作部分項目，部分項目待被告審酌後再予追加，故並未約定施工(完工)期限，被告陳稱系爭合約裝修工程完工期限應為112年5月30日云云，顯為被告片面陳述，要無可採。以上各項合計為1,236,286元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,236,28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宣告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水磨石工程僅餘7,925元未付，本件工程均為原告承攬範圍，原告承攬工程有諸多瑕疵，未完全給付，且經被告催告後仍未修補，被告未完成工程驗收，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工程款項，包含原合約尾款113,924元及追加工程款項。另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系爭設計合約尾款103,000元，因原告已免除被告給付設計費尾款之債務。又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，因原告並未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不符合請款條件。又被告得依系爭工程合約第10條第1款、第16條第1款向原告請求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及賠償1,352,422元，另得依民法第179條向原告請求返還216,900元，並於上開金額總計1,520,175元範圍內向原告主張抵銷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，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本件兩造就系爭房屋簽立系爭設計合約，被告尚餘尾款103,000元未給付，兩造又簽立系爭工程合約，兩造並合意追加工程，追加工程價款總計1,825,242元，被告尚未支付之餘額為925,443元等情，有系爭設計合約書、系爭工程合約書在卷可憑，並為兩造所不爭，堪以認定。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前揭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被告並以前詞為辯，經查：

　㈠原告雖主張已依約交付設計圖說予被告，被告應給付原告尾款103,000元，但被告拒不給付云云，按債權人向債務人表示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者，債之關係消滅，民法第343條定有明文。查，原告雖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設計合約之尾款103,000元云云，但依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出具之聲明書，當中已記載：設計合約不收取設計費尾款40%，金額：103,000元整（見本院卷第151頁)，原告雖又稱該聲明書並未經兩造簽名云云，但該聲明書係原告公司之文書格式，其使用往來符合商業慣例，自屬有效，原告應已免除被告此筆尾款債務，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。

　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宏國大樓設計報酬尾款51,975元云云，已經被告否認，依兩造就宏國大樓室內設計委任承攬所定之合約第5條第2項，係約定：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的尾款，新臺幣28,875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）；...設計確認稿完成後支付50%的尾款，新臺幣23,100元整（以即期支票、現金或匯款支付）(見本院卷第51、55頁)。是依上開約定，原告於設計確認稿完成後，始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尾款，惟被告已否認原告有向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，原告雖舉證人之證詞為據，證人呂嘉蕙雖證述被告要求其為變更圖說，有與被告公司完成核對，有給被告確認設計稿內容等情(見本院卷第306至307頁)，但證人呂嘉蕙稱係於112年2月11日完成核對(見本院卷第306頁)，較合約所定之確認日期111年11月7日已有延誤，而所謂設計稿確認，依合約第3條應包括洽商工程上有關問題、解釋工程一切疑問及建議施工諮詢等事項，但證人呂嘉蕙對設計稿確認之證述僅稱：核對完就完成之語（見本院卷第307頁)，對照兩造之陳述，縱使證人所言屬實，兩造間對於設計稿確認一事，於認知上顯然存在落差，尚難認原告已經依約履行，原告請求此部分報酬，自無可採。

　㈢原告又請求工程款項，已經被告否認，原告雖稱被告自行發包項目非在原告承攬範圍云云，但證人即本案承包商呂嘉蕙已證述其發包所有項目，部分項目雖是被告找來廠商，但廠商是其找來，其與原告配合，負責執行本案等情(見本院卷第302頁)，可見，實不能因發包或廠商由何人找來而區分承攬範圍，原告主張顯不可採，是被告抗辯除原告起訴主張之工程項目外，尚有諸多定作項目如大門門洞加高、美斯版材料費、木作工程、圓盤鐵件工程、油漆工程、吧台水磨石工程、地毯工程、不銹鋼把手圓盤飾板、鏡子飾條等，有請款單、工程進度計畫表可憑(見本院卷第127、129頁)，除項目外，被告亦爭執項目中有諸多瑕疵，原告主張已經將工程悉數交付驗收云云，自無可採。又查，被告抗辯施作有瑕疵之項目除吧台水磨石工程外，依證人呂嘉蕙之證述，尚包括被證9-1所示廚具到立牆的距離過深、被證10所示唱片盤架LED燈鋁條、燈條無法黏緊、被證11吧台吊架的高度未留足30公分而過短、冷氣管工程有管線嚴重外露、LED燈具不符被告需求等(見本院卷第307至310頁)，可見，原告所承攬之工程有瑕疵，至為明顯，且被告尚舉出如清單及照片所列之瑕疵(見本院卷第207至271頁)，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日、同年12月29日發函催告原告，有律師函可憑(見本院卷第143至150頁)，未獲置理，依照系爭工程契約第13條之約定，被告以此抗辯自屬有據，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包括追加部分在內之工程款，自無理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請求各項報酬均無理由，均不應准許，從而，原告依兩造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聲明所示，為無理由，均應駁回。至被告抵銷之抗辯，即無庸再為審酌，併此敘明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法　官　陳正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挺育



